《晋江市民政局  晋江市自然资源管理局 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晋江市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移交和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政策解读

　　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包括哪些？权属如何界定？谁负责验收？谁负责接收？怎么监督管理？日前，晋江市民政局、晋江市自然资源管理局、晋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印发《晋江市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移交和管理实施细则》，对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范围、规划与建设、权属界定、验收、移交与接收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明确。
　　一、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包括哪些？
　　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是指住宅小区配套建设的公共服务设施。具体包括：多功能配套服务用房、社区组织办公用房、社区公共服务中心、社区综合文体活动室、社区警务室、养老服务用房、社区幼儿园、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政府指定的其他用于社区服务的公共用房
　　二、如何界定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权属？
公益性用房的资产性质和产权归属，应根据使用土地性质和建设资金来源确定。由市政府在安置房源中统一调配的，由镇（街道）全额出资建设、购买的，以及由房地产开发商按要求提供的，房屋产权均归镇（街道）所有；使用社区集体土地建设且资金主要由社区自筹的或者属于社区集体用房回迁安置的，房屋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归社区集体所有。
　　三、谁来验收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
　  市民政局联合属地镇（街道）负责核验除幼儿园外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建设。
四、谁来接收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
  属地镇（街道）负责接收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并与开发建设单位签定移交协议。
[bookmark: _GoBack]　　五、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应移交程序。
1开发建设单位在满足竣工验收条件后，向市住建局提交验收申请。2市住建局受理后2个工作日内向市民政局函告组织现场验收。
3市民政局收到函告5个工作日内联合属地镇（街道）组织现场核验。
4经现场核验通过后，市民政局出具《专项核验意见书》并函告属地镇（街道）与建设单位对接移交。5开发建设单位将公益性用房无偿移交所属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认真核验相关配建资料，并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社区公益性用房移交协议书》。
　　六、严格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监督管理
　　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经接收单位接收后，接收单位应严格按服务用房规划的用途指定具体使用单位，严禁擅自变更服务用房的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住宅小区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使用功能，开发建设单位、接收单位或者使用单位擅自改变公益性配套服务用房使用功能的，由有关职能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予以查处。
　　七、文件执行期限
本文件自2022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2年10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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